
 
中西区区议会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 
地区工程及设施管理委员会 
筹备会议暨第一次会议 

会议纪录 
 
 
日  期：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时  间：下午九时零六分 (紧接交通及运输委员会会议) 
地  点：香港中环统一码头道 38 号 
        海港政府大楼 14 楼 
        中西区区议会会议室 
 
出席者： 
 
主席 
郑丽琼议员* (第一部分 - 筹备会议) 
张启昕议员* (第二部分 - 第一次会议) 
 
副主席 
杨浩然议员* (第一部分 - 筹备会议) 
梁晃维议员* (第二部分 - 第一次会议) 
 
委员 
何致宏议员* 
甘乃威议员, MH* 
伍凯欣议员* 
吴兆康议员* 
彭家浩议员* 
黄健菁议员* 
黄永志议员* 
任嘉儿议员* 
叶锦龙议员* 
 
注：* 出席整个会议的议员 
  



列席者 
黄何咏诗女士, JP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 
黄诗淇女士 中西区民政事务助理专员 
杨颕珊女士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高级行政主任 (区议会) 
 
秘书： 
何启贤先生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行政助理 (区议会) 7 
 
因事缺席者： 
许智峯议员 
杨哲安议员 
 
第一部分 - 筹备会议 [由区议会主席主持] 
 
欢迎 
 

主席欢迎各与会者出席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中西区区议会辖下拟议成立

的地区工程及设施管理委员会（地管会）的筹备会议，并表示其本人是根据中西区区议

会会议常规第 34 条(14)主持是次会议，直至本委员会完成讨论其职权范围，并选出其

主席及副主席为止。 
 
第 1 项：通过会议议程 
(下午 9 时 06 分) 
 
2.  委员会通过会议议程。 
 
第 2 项：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中西区区议会辖下拟议成立之地区工程及设施管理

委员会职权范围 
(中西区地管会文件第 1/2020 号) 
(下午 9 时 07 分至 9 时 22 分) 
 
3.  主席邀请各位委员参考载列于文件附件一的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中西区

区议会辖下地区设施管理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并指出地管会参与管理的地区设施包括小

区会堂、图书馆设施、公园及游乐场、体育馆和游泳池。若有涉及工程费用超过三十万

元的小型工程需交由财务委员会审批拨款，而三十万元或以下的小型工程项目拨款则由

地管会自行审批，并交由民政事务处（民政处）或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负责工

程项目的估价工作。主席查询各位委员是否就地管会的职权范围提出修订。 
 



4.  甘乃威议员查询地管会的职权范围是否涵盖建议、推行及监察中西区地区设施

的使用、管理、改善和更新工程，以提供更好的服务。他举例地管会的职权范围是否可

以通过拨款，资助荷李活华庭的升降机提供服务，以及是否可以由区议会拨款在政府的

土地上设立小型图书室。他查询地管会的职权范围是否可以涵盖有关建议，并在会议上

讨论。 
 
5.  主席回复图书馆设施已经涵盖在地管会参与管理的范围之内，而据她了解，由

于荷李活华庭的升降机属于私人物业，地管会是否可以透过拨款资助升降机提供服务，

须待民政事务总署答复。她亦收到居民反映，要求区议会拨款资助荷李活华庭的升降机

重新投入服务，以便区内的长者来往皇后大道中与荷李活道之间。此外，主席补充上届

的地区设施管理委员会有不少工程尚未完成，其中包括「中西区文学径传意牌设置工程」

和「摩星岭旅游设施设置工程」等，待工程完成后将有助推广中西区的史迹。 
 
6.  甘乃威议员表示其本意并非要求在是次会议具体讨论有关事项，而是查询讨论

有关建议是否能够涵盖于地管会的职权范围，假如有关建议并非属于地管会的职权范围，

便不可以在会议上讨论。 
 
7.  主席回复地管会职权范围涵盖的地区设施都是属于政府设施，而荷李活华庭的

升降机则肯定属于私人设施，因此就如何使地管会的职权范围能够涵盖私人设施，从而

令居民受惠，则需再作考虑。 
 
8.  伍凯欣议员查询地管会职权范围涵盖的地区设施是否包括自修室。 
 
9.  主席查询是否指由民政事务处管理的自修室。 
 
10.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表示委员提及的自修室是由康文署管理，而

并非由民政处负责。此外，何专员响应甘乃威议员的意见，表示重点是甘议员建议的项

目涉及是否属于地区小型工程拨款范围，而非是否纳入地管会职权范围。她表示程序上

委员可以提出地区小型工程建议，但担心委员讨论后发现建议超越地区小型工程的范畴

未能动用拨款及未能执行。她表示由于公帑只可使用在公共地方，因此小型工程的拨款

一般是不会在涉及私人业权的地方使用，因此根据地区小型工程的职权范围有机会未能

落实有关建议。（会后备注：民政处补充指由于有关「区议会小区设施」的建议未必符

合政府在 2008 年加强地区行政实施的措施赋予地区工程及设施管理委员会的职能，以

及未必符合区议会的拨款指引和准则，因此即使议员把建议的「区议会小区设施」加入

委员会职权范围，亦不代表委员会或区议会可以动用拨款及进行有关工作，议员可继续

向相关政府部门提出建议让部门考虑跟进。） 
  



11.  甘乃威议员建议增加一项职权范围，内容是「建议、推行及监察中西区的地区

设施及区议会小区设施使用及其管理情况，改善或更新有关设施，以提供更先进及优质

的服务」，当中建议的「区议会小区设施」则指「包括例如建设区议会小型图书馆及自

修室、提供升降机服务或建造无阻碍通道等」，而有关建议能否推行、法例上是否容许

等，则可留待日后再作讨论。 
 
12.  主席表示根据《区议会条例》，为了小区人士的福址，有关设置小型图书馆等

小区设施的建议是可以成立的。 
 
13.  梁晃维议员表示由于甘乃威议员的建议与职权范围第四项的内容有所重复，提

议把有关建议取代职权范围第四项的内容。 
 
14.  甘乃威议员表示赞成梁晃维议员的意见。 
 
15.  主席要求各委员表决通过经修订的地管会职权范围，经表决后获得全部在席的

委员通过。主席宣布经修订的职权范围通过为本年度的地管会职权范围，并且宣布拟议

成立的地区工程及设施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 
 
第 3 项：选举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地区工程及设施管理委员会的主席 
 (下午 9 时 23 分至 9 时 24 分) 
 
16.  主席宣布会前只收到一份提名地管会主席的表格，候选人是张启昕议员，提名

人是彭家浩议员，附议人是梁晃维议员和伍凯欣议员。主席查询张启昕议员是否同意接

受提名及同意担任地管会主席的职位。 
 
17.  张启昕议员表示接受提名及同意担任地管会主席一职。 
 
18.  主席表示由于只有一名候选人获提名竞选地管会主席，因此宣布张启昕议员当

选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地区工程及设施委员会的主席。 
 
第 4 项：选举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地区工程及设施管理委员会的副主席 
(下午 9 时 25 分至 9 时 26 分) 
 
19.  主席宣布会前只收到一份提名地管会副主席的表格，候选人是梁晃维议员，提

名人是伍凯欣议员，附议人是彭家浩议员和吴兆康议员。主席查询梁晃维议员是否同意

接受提名及同意担任地管会副主席的职位。 
  



20.  梁晃维议员表示接受提名及同意担任地管会副主席一职，并感谢各位委员的提

名。 
 
21.  主席表示由于只有一名候选人获提名竞选地管会副主席，因此宣布梁晃维议员

当选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地管会的副主席。 
 
22.  主席表示由于地管会已通过职权范围，并已选出主席和副主席，她宣布地管会

的筹备会议结束，并交由地管会的主席张启昕议员和副主席梁晃维议员主持第一次会议。 
 
第二部份 - 第一次会议 [由委员会主席主持] 
 
欢迎 
 

主席欢迎各与会者出席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中西区区议会辖下的地区工

程及设施管理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 
 
第 1 项：通过会议议程 
(下午 9 时 26 分) 
 
2.  委员会通过会议议程。 
 
第 2 项：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中西区区议会辖下地区工程及设施管理委员会组织

架构及成员组合 
(中西区地管会文件第 2/2020 号) 
(下午 9 时 27 分至 9 时 35 分) 
 
3.  主席邀请各位委员参考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地区设施管理委员会的组织

架构及成员组合，并就本年度地管会的组织架构及成员组合提出意见及作出议决。 
 
4.  吴兆康议员建议取消分区委员会代表列席地管会会议。 
 
5.  主席补充三个分区委员会所指的是中环及半山分区委员会、上环及西营盘分区

委员会和坚尼地城及石塘咀分区委员会。 
 
6.  伍凯欣议员表示赞成有关建议，并指出根据其过往参与本委员会的经验，分区

委员会的代表并非每次都会出席会议，亦较少发表意见，所以赞成取消分区委员会代表

列席地管会会议。 
7.  彭家浩议员认为分区委员会代表出席会议的频率与其可否列席会议的资格无



关，并指取消分区委员会代表列席会议的原因是地管会的民意代表应由区议员担任，并

认为可按需要，邀请分区委员会代表以嘉宾身份出席会议。 
 
8.       甘乃威议员表示无论分区委员会的代表有否出席会议，亦应该取消分区委员

会，当中涉及原则上的问题。他认为该等由政府委任的组织是不应该必然地列席区议会

会议作为常设成员，有关代表应该只可以个人身份发表意见。 
 
9.  杨浩然议员表示同意甘乃威议员的意见，原因是区议员是由民选所产生，而分

区委员会委员只是由政府委任。他认为分区委员会已经不合时宜，是组成区议会之前已

经成立的产物。如果要民选的区议员向委任的分区委员会委员交代是于理不合，而倘若

分区委员会的委员有意见是可以个人身份出席会议。他亦认为分区委员会是应该取消的

架构，是没有理由让他们担任地管会的常设成员。 
 
10.  郑丽琼议员表示上一届的地管会主席是由她担任，而三个分区委员会的代表并

没有出席全部会议，而且从来没有发言，因此她建议不需要让分区委员会代表列席地管

会。 
 
11.  主席就取消三个分区委员会代表列席地管会会议的建议进行表决。经表决后，

建议获得全部在席的委员通过。 
 
12.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表示完全尊重委员对地管会组织架构及成

员组合的意见和决定。此外，她解释分区委员会是由政府设立的地区行政咨询架构的一

部份，三个委员会除了会邀请现任的区议员作为委员之外，亦会邀请不同界别的社会人

士参与，其中包括熟悉地区的非政府机构代表、学校代表和其他不同界别的人士，就地

区事务交流意见。何专员认为应该了解的事实，是分区委员会过去曾处理很多不同的民

生议题，包括交通、运输和环境卫生等议题，让地区人士和其他不同界别的人士可以协

助提供意见，并就议题进行交流。分区委员会委员除了进行巡区活动，还有推动地区工

作的实际行动。她补充让分区委员会代表列席地管会会议，是可以让他们聆听民选区议

员的意见，并且协助他们在分区委员会上的工作。而据她记忆所及，分区委员会代表亦

曾在地管会会议上发言。何专员重申尊重地管会委员刚才发表的意见，但亦认为有必要

正视分区委员会实际上的工作和功能。 
 
13.  杨浩然议员表示分区委员会委员并非由民选产生，而是全部由政府委任，他并

不认同分区委员会可以代表市民的意见，举例说分区委员会之前曾表示支持当局修订

《逃犯条例》草案，而有关意见似乎并不符合民意。此外，他指分区委员会是区议会成

立之前的产物，现在应该寿终正寝，再没有存在价值。他指现时的区议会架构是随时欢

迎市民发表意见，并与区议员进行沟通，亦认为区议会已经是法定的咨询组织，分区委

员会的存在只是架床迭屋，当局不需要再委任个别人士以咨询其意见。当局若有意见是



可以在区议会会议上与区议员直接交流，若分区委员会和区议会各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意

见只会造成混乱。委员反对分区委员会代表列席地管会会议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是

指分区委员会的意见没有用处。他又指以往分区委员会就争议性议题的意见都与大部份

的民意相反，所以看不到分区委员会的意见有何价值值得聆听。 
 
14.  主席表示本年度地管会的组织架构和成员组合将交予区议会确认。 
 
第 3 项：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中西区区议会辖下地区工程及设施管理委员会辖下

各工作小组的组成及相关安排 
(中西区地管会文件第 3/2020 号) 
(下午 9 时 36 分至 9 时 41 分) 
 
15.  主席表示上届地区设施管理委员会曾成立一个工作小组，名为「地区小型工程

工作小组」，并请各位委员就以下事项提出意见及作出议决，包括考虑地管会辖下个别

工作小组的保留，以及是否有需要组成新的工作小组。 
 
16.  郑丽琼议员表示过往成立地区小型工程工作小组是让各位议员就地区小型工

程提出建议，并在工作小组会议收集之后，转交民政事务总署和康文署跟进，再根据工

程的先后缓急，交予相关部门进行统筹工作。她表示甘乃威议员曾经建议取消工作小组，

并把有关地区小型工程的事项交予地管会会议讨论。有鉴于以往的地管会会议时间较短，

她认为把有关事项交予地管会处理将会更为有效率。 
 
17.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表示有议员反映以往地区设施管理委员会

会议的时间较短，认为可以在会议上讨论有关地区小型工程的事宜。 
 
18.  郑丽琼议员表示支持把地区小型工程工作小组处理的事宜转交由地管会处理，

并指倘若议员希望在其选区进行地区小型工程，则可提交工程建议书至地管会处理，并

在地管会会议上讨论后，交由相关部门进行报价、探讨和设计等工作，再于其后的地管

会会议上向委员汇报。 
 
19.  主席就把地区小型工程工作小组处理的事宜转交由地管会处理的建议进行表

决。经表决后，建议获得全部在席委员通过。 
 
第 4 项：其他事项 
(下午 9 时 42 分) 
 
20.  没有其他事项。 
第 5 项：下次会议日期 



(下午 9 时 42 分) 
 
21.  主席表示下一次地管会会议的举行日期是 2020 年 2 月 27 日，政府部门提交文

件的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2 月 6 日，而委员提交文件的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2 月 12 日。 
 
22.  会议于下午九时四十三分结束。 
 
 
 

 会议纪录于二零二零年五月七日通过 

主席： 

 
 

郑丽琼议员 (第一部分 - 筹备会议) 
 
 

张启昕议员 (第二部分 - 第一次会议) 

秘书： 
 
 

何启贤先生 
 
中西区区议会秘书处 
二零二零年五月 


